
[bookmark: _GoBack]国家税务总局六盘水市水城区税务局玉舍税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bookmark: wszg]水城税玉分 通 〔2026〕 335 号
[bookmark: nsrmc][bookmark: nsrsbh]六盘水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20221730955917
[bookmark: sy]    事由： 通知申报缴纳2020年12月至2025年12月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滞纳金
[bookmark: yj]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二条
[bookmark: tznr]通知内容：你（单位）2020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208,834.825元及滞纳金，未按照规定申报缴纳。请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六盘水市水城区税务局申报缴纳2020年12月至2025年12月城镇土地使用税208,834.825元及滞纳金，逾期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bookmark: blsx]如对本通知不服，你（单位）必须先依照本通知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六盘水市水城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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